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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水水

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水咨询”）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水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水环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申请1,000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水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水兆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申请3,100万元贷款

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水造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申请3,500万元贷款业务提供保

证担保；拟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佳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耀生

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申请1,000万元贷款业务按其持股比例提

供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2025年4月23日，已履行子公司深水咨询的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深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市深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7月23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112号罗湖投资控股

大厦裙楼401C 

4.法定代表人：张伟 



5.注册资本：5001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环保、水务、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施工及运营管理；污泥处置设施、

市政自来水厂、工业废水设施、污水处理厂、水质净化站及其他环保设施的调试、运

营管理及维护；市政污泥处理；粪渣污泥处理；环保设备的研发、设计、销售、安装、

技术咨询；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销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环境检测评价；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市场调研；信息咨询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河流、湖泊

水环境治理；国内贸易代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生

态环境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市政

设施管理；环保咨询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职业技能培训；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的收集、

运输、处理处置；固体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开发、生产与购销；污水、工业废水等处理

处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深水咨询持有深水环境100%股权。 

8.与公司关系：深水环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水咨询的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438.10 

负债总额 2,481.98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11.98 

净资产 7,956.12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3,433.24 

利润总额 665.29 

净利润 590.96 

注：202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深水环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深水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市深水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5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虹步路39号马家龙14栋401 

4.法定代表人：耿东生 

5.注册资本：1001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建筑工程造价咨询；工程建设监理；建筑工程招

标代理。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深水咨询持有深水兆业100%股权。 

8.与公司关系：深水兆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水咨询的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272.94 

负债总额 7,758.61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7,727.46 

净资产 4,514.33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10,614.75 

利润总额 1,843.72 

净利润 1,629.21 

注：202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深水兆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4月14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71区宗泰绿凯智荟园202 

4.法定代表人：钟赛烽 

5.注册资本：501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工程技术咨询；工程材料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招标

代理（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 

7.股权结构：深水咨询持有深水造价100%股权。 

8.与公司关系：深水造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水咨询的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215.53 

负债总额 2,398.24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397.99 

净资产 6,817.29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5,810.81 

利润总额 1,824.20 

净利润 1,589.84 

注：202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深水造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深圳市佳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市佳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4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桥社区新桥三路19号宏海汇盈大厦906 

4.法定代表人：王一显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环保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

测仪器仪表销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深水咨询持有佳耀生态51%股权，深圳市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佳耀生态49%股权。 

8.与公司关系：佳耀生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水咨询的控股子公司。 

9.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029.54 

负债总额 1,236.68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30.69 

净资产 792.86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3,538.71 

利润总额 356.11 

净利润 267.79 

注：202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佳耀生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深水咨询拟为深水环境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签署的《保

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目前《保证合同》尚未签署，《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深水咨询拟为深水兆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签署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3,100 万元； 

2.主债权：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



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

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

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

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目前《最高额保证合同》尚未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

的合同为准。 

（三）深水咨询拟为深水造价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签署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3,500 万元； 

2.主债权：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

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

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

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

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目前《最高额保证合同》尚未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深水咨询拟为佳耀生态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签署的《保

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深水咨询在本合同项下承担保证责任的限额以前款列明的主债权金额的 51%

为限；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目前《保证合同》尚未签署，《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影响 

本次担保为深水咨询为其全资子公司深水环境、深水兆业、深水造价、控股子公

司佳耀生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申请的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

全资子公司深水环境、深水兆业、深水造价、控股子公司佳耀生态银行融资以满足其

日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全资子公司深水环境、深水兆业、深水造价、控股子公司佳

耀生态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控股子公司佳耀生态其他股东深圳市耀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按照其持股比例为佳耀生态本次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业务提供保证担

保。本次被担保人深水环境、深水兆业、深水造价、佳耀生态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深水咨询的正常

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24,442.36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0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0.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金

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4 日 


